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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人建房出事遭索80余万
一审告负上诉改判37万元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周建伟

雇人建房

拆房酿成事故

唐隆财在农村的老宅需要拆旧

建新， 他在当地找了徐国定、 茹玉

垒等人， 约定由他们负责建房。

在农村 ， 建新房本是件大喜

事。 可没想到， 这件喜事并没能获

得皆大欢喜的效果， 反而引出一场

悲剧。

2009 年 4 月 11 日下午 3 时 ，

来帮忙拆房的徐国定在拆除旧房过

程中 ， 被拆房屋突然坍塌 ， 徐国

定、 茹玉垒被压受伤， 经抢救无效

死亡。

徐国定家属以无偿帮工关系人

身损害赔偿为由起诉唐隆财， 要求

承担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被抚养

人生活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

费用共 80 余万元。 其中， 唐隆财

先期已支付的 12 万余元可予以扣

除。

在一审的法庭上 ， 唐隆财提

出： 徐国定是以包清工方式承揽拆

旧建新工程， 徐国定对事故的发生

有重大过错， 因此他对徐国定的死

亡不承担责任， 要求驳回徐国定家

属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 根据相关

证据， 无法证实被害人徐国定承揽

的建房工程包括拆房部分， 被害人

徐国定参与唐隆财旧屋拆除属于无

偿帮工。 徐国定在无偿帮助唐隆财

拆除房屋的过程中， 因坍塌被压死

亡 ， 唐隆财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

任。

2009 年 10 月 20 日 ， 法院一

审判决唐隆财承担全部损失共计

74 万余元的赔偿。

不满判决

上诉改换律师

听到一审判决的赔偿数额， 唐

隆财和家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

朵： 对农村人来说， 如此巨大的一

笔赔偿金， 他们恐怕一辈子都赔不

起。

更让唐隆财感到无法接受的

是， 他明明将工程包给了徐国定等

人， 而徐国定采取不当的方式拆房

导致自己被压 ， 理应承担部分责

任。 但法院却将责任全部判由他承

担， 这让他感到颇为冤枉， 因此他

对判决提出了上诉。

上诉后， 唐隆财决定换一个代

理律师， 随后他来到我所在的律师

事务所寻求法律帮助。

在接待过程中， 我仔细看了一

审原告的起诉状 、 证据和一审判

决。 随后我简要提出了自己对此案

的看法：

第一， 一审 “无偿帮工关系”

的认定的确值得商榷， 天下哪有免

费的午餐。 再说一审已经认定被害

人徐国定属于承揽建房， 即便其工

作不包括拆房， 徐国定参与拆除旧

房的行为， 也很难说是无偿帮工。

因为在农村造房、 拆房、 建房

等工序并没有像城市里的正规建筑

工程那样分得清清楚楚。

第二， 唐隆财在一审虽然指出

被害人徐国定有重大过错， 但是只

有空洞的指责， 其陈述苍白无力，

缺乏相关证据的证实。

第三， 唐隆财尽管指出被害人

徐国定有重大过错， 但是没有全面

论述本案被害人徐国定重大过错的

法律意义。

本案徐国定自身重大过失， 基

于不同的法律关系， 法律意义是不

同的。 在承揽关系中， 被害人徐国

定作为承揽人 ， 如果重大过失成

立， 就可能自己承担责任， 上诉人

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而在雇佣关系

或者帮工关系中， 则可以适用 “过

失相抵 ” 来减轻唐隆财的赔偿责

任。

通过分析， 我认为唐隆财的上

诉应该说还是有胜机的。 而听了我

的分析和指点， 唐隆财也表示十分

认可， 他最终决定正式委托我代理

他的上诉事宜。

接受委托

庭前加紧工作

接受委托后， 我便紧紧围绕上

述三个问题开始了代理工作。

首先， 我前往二审法院阅卷调

查。

通过仔细查阅相关案卷我发

现， 一审的庭审记录表明， 不少邻

居参与了本案旧屋的拆除工作， 而

当地此类工作的报酬是 60 元一天。

但是， 这个报酬是被害人徐国定作

为承揽人支付， 还是由被告方唐隆

财支付， 记载并不清楚。 因为在拆

房时就出了事故， 还没有来得及支

付相关报酬。

同时， 农村拆房、 建房根本不

可能签订什么书面合同， 全是口头

约定的 。 因为工程刚开始就出了

事， 认定承揽合同的证据的确非常

有限。

其次， 我必须厘清被害人徐国

定到底有无过错这个问题。

为此， 我反复研究了一审案卷

材料中的记载， 发现有一个证人在

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提到 “神仙

墙” 拆房存在问题， 这引起了我的

注意。 什么是 “神仙墙”？ 它和事

故的发生是否存在一定联系呢？

四处走访

终获关键证据

由于是建筑施工的门外汉， 因

此我带着本案的相关材料和其中存

疑的问题， 专门走访了建筑工地和

相关专家， 了解拆房的具体工作，

以及 “神仙墙 ” 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

通过了解我得知， 建筑工人有

施工操作规范， 规范中禁止用 “神

仙墙” 的方式拆除旧房。

所谓神仙墙， 就是指墙面容易

放倒、 推倒的墙。

以前在农村拆老房子时， 常采

取挖虚墙脚， 使墙面能轻易放倒的

土办法。 墙脚挖虚后， 墙体往往不

推自倒， 迷信的说法就是有神仙助

力。 其实， 这样施工存在很大的事

故隐患， 也是建筑规范所禁止的。

为了取得书面依据， 我前往书

店查找相关依据， 果然找到了一本

浙江省建筑行业协会编制的 《建筑

工人施工操作手册》， 其中， 在拆

除工程一节， 明确写了禁止 “神仙

墙” 法拆房。

我马上购买了这本手册， 作为

我方一项重要的证据。

查阅判例

支持我方观点

被害人徐国定采取 “神仙墙”

的方式拆房， 显然存在重大过失。

但在帮工关系中， 是否能适用过失

相抵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帮工

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 被

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帮工

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担赔偿责

任； 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

补偿。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

故意或过失的， 依照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一条的规定， 可以减轻或者

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

看来法律依据是明确的， 帮工

关系中同样适用过失相抵。

二审交锋

取得良好效果

虽然找到了相关法律依据， 但

为了增强说服力， 我感到还需要查

找相关的判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在权威的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中找到

了帮工关系中适用过失相抵的案

例。 这个案例是朱永胜诉世平公司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根据这个案例， 原告朱永胜由

于在维修过程中， 操作不当引发液

化气燃烧事故， 自身具有过失， 可

以减轻被告的责任， 法院认定被告

应承担的赔偿责任酌定为原告全部

损失的 50%。

通过庭审前的一系列工作， 获

得了事实、 法律和判例等多方面的

有力武器， 这个上诉案的改判便有

了坚实的基础， 我对接下去的二审

开庭也充满了信心。

2009 年 12 月 9 日， 二审法院

依法开庭审理本上诉案。

在法庭调查阶段， 我出示了一

审中的证据， 证明在一审中证人已

经证实是有偿帮工， 本案当事人之

间不属于无偿帮工关系， 被害人徐

国定与上诉人唐隆财应当属于承揽

关系。

其次， 根据一审证人在公安机

关的笔录， 被害人徐国定当时拆房

的方法是 “神仙墙” 法， 而 《建筑

工人安全施工操作手册 》 中禁止

“神仙墙” 拆房法， 因此被害人自

身存在重大过错。

在法庭辩论阶段， 我又详细阐

述了本案的事实认定、 法律关系、

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 以及最高院

公报案例中关于 “过失相抵” 的案

例。

从庭审效果看， 我方提出的强

有力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显然十分奏

效， 对方在庭审中一直处于下风，

甚至有些招架不住的感觉。

二审改判

双方责任各半

2009 年 12 月 14 日 ， 二审法

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

判决书认为缺少有力证据证明承

揽关系的存在， 唐隆财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后果。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

系亲戚关系的客观事实， 结合日常生

活情理， 原审认定徐国定参与拆除房

屋属于无偿帮工关系应属正确。

但判决书同时指出， 被害人徐国

定在拆房过程中采用先拆除房屋墙底

的不当操作 （挖 “神仙墙”）， 造成被

拆除房屋墙坍塌 ， 导致自己被压身

亡， 其自身具有重大过失。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二条规定， 可以减轻被上诉

人的赔偿责任。

根据本案实际， 法院终审判决上

诉人唐隆财承担徐国定全部损失的

50%， 除先期已支付的 12 万余元之

外， 唐隆财还应支付徐国定家属赔偿

款 25 万余元。

不辱使命

圆满完成代理

赔偿从 74 万余元， 最终减至 37

万余元。 这让唐隆财感到十分满意。

让他更信服的是 ， 通过我的代

理， 二审法院最终认定他和徐国定各

自承担一半责任。

回顾本案一审、 二审的过程， 一

审律师也曾提出被害人徐国定对事故

的发生有重大过错， 唐隆财对被害人

徐国定的死亡不承担责任。 问题是，

对于这一关键陈述， 律师缺乏相应的

事实和法律依据。

我在二审中除了继续提出本案属

于承揽关系的意见外， 着重指出被害

人徐国定重大过失的具体表现， 以及

认定重大过失的依据， 即 《建筑工人

安全施工操作手册 》 中关于 “神仙

墙” 拆除方法的禁止条款。 同时， 我

明确提出了过失相抵法律适用的司法

依据， 以及提交了帮工关系中适用过

失相抵赔偿原则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案例。

在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面前，

除了承揽关系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

外， 我方的其他代理意见几乎获得二

审法院的全面采纳， 法院依法予以了

改判。 当事人的公正得到了维护， 律

师的工作也得到了肯定。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律师办案要穷尽所有法律事实、 法律关系和法律适用。

认定事实不仅需要证据， 有时候还需要其他依据， 比如行业

规范和相关案例。

家住农村的唐隆财将老宅拆旧建新， 在旧房拆除过程中， 墙

体突然倒塌， 导致参与拆屋的徐国定身亡。

徐国定家属以无偿帮工关系起诉唐隆财， 请求赔偿 80 余万

元， 法院一审判决唐隆财承担全部损失 74 万余元。

对此感到不公的唐隆财找到我， 希望二审能有更公证的判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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